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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須採取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 
 

1. 條例草案對香港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影響  
政府當局答應嘗試於 2005年 5月 23日下次會議席上向法案委員會
提交下列資料：  
 
(a) 政府當局重新評估條例草案對香港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影響  

的結果；及  
 
(b) 委員於 2005年 4月 7日會議席上要求當局提供的資料及作出的

書面回應 (立法會CB(1)1353/04-05(01)號文件第 1項 )。   
 
2. 條例草案第 3條  ⎯⎯  《公司條例》(下稱 “該條例 ”)第 123條的擬議

修訂  
 為回應委員對該條例第 123條第 (1)、 (2)、 (3)、 (4)及 (4A)款的效力

和草擬方式所表達的關注，政府當局答應採取下列行動：  
 

(a) 檢討及簡化現行第 (1)、(2)及 (3)款及擬議新訂第 (4)及 (4A)款的
草擬方式，以清楚載明政府當局的政策用意如下  ⎯⎯  
(i) 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必須遵守 “真實而公平地反

映 ”的規定 (第 (1)款 )，以及該條例附表 10的規定 (第 (2)
款 )，前者的規定屬凌駕性質；  

(i i) 如遵守附表 10的規定及該條例的其他規定，不足以真實
而公平地反映公司的事務狀況或公司的利潤和虧損，則： 

 須在公司的帳目或陳述書內提供為真實而公平地反

映需提供的額外資料 (擬議第 (4)款 )；  
 董事須在為真實而公平地反映所需的範圍內偏離有

關規定，並在公司的帳目或陳述書內，列明作出偏

離的理由及偏離的詳情及影響 (擬議第 (4A)款 )。  
 

(b) 關於上文第 2(a)項，考慮下列有關草擬方式的建議  ⎯⎯  
(i) 把擬議第 (4)及 (4A)款的要點納入現行第 (2)及 (3)款內；及  
(i i) 綜合擬議第 (4)及 (4A)款，並把擬議第 (4)款開首的 “在不影

響第 (1)、(2)及 (3)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 ”，以 “在不損害第
(1)、 (2)及 (3)款的原則下 ”取代。  

 
3. 條例草案第 5條  ⎯⎯  該條例第 126條的擬議修訂  
 政府當局答應根據上文第 2項所述就條例草案第 3條所作的檢討，

檢討該條例第 126條的擬議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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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條例草案第 10條  ⎯⎯  該條例擬議第 140(2)(d)條  
 鑒於一間公司可能會有超過一間附屬公司，而一家附屬企業可能

會有超過一間公司作為其母企業，政府當局答應提出委員會審議

階段修正案，把第 (2)(d)(i)及 (ii)款英文本開首的冠詞 “the”以 “a”取
代。  

 
5. 條例草案第 19條  ⎯⎯  過渡性條文  
 法案委員會因應法律顧問向其提出的建議，要求政府當局採取下

列行動：  
 

(a) 確認其他法規是否已採用條例草案第 19(2)條英文本所使用的
類似字眼；及  

 
(b) 重新考慮條例草案第 19(2)條中文本的草擬方式，使其與先前

的標準制定方式一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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